附件1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改革和财政金融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公开招聘区属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岗位一览表
	岗位
	代码
	工作内容
	工作单位
	专业
	人数
	选聘条件
	禁入条件

	专职外部

董事
	202601
	落实区国资办工作部署，深度参与国企治理，守牢国有资产安全防线，实现保值增值目标，提升国企治理水平。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改革和财政金融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硕士研究生：应用经济学（A0202）、法学（A0301）、工商管理（A1202）
大学本科：经济学类（B0201）、财政学类（B0202）、金融学类（B0203）、法学类（B0301）、工商管理类（B1202）
	2
	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遵纪守法、诚信勤勉、廉洁自律，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具有较强的决策判断能力、风险防范能力、识人用人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

具有10年及以上企业经营管理或相关工作经验，具有与履行外部董事职责要求相关的战略管理、市场营销、公司治理、资本运营、风险防控、财务审计、法律事务、人力资源管理等某一方面的专长，并取得良好工作业绩；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执业资格；
年龄不超过45周岁；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关于董事任职的禁止性条款。
	实行任职回避制度，报名本人及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成员近三年内曾在拟任职企业或关联企业担任中层以上管理人员；或三年内曾与拟任职企业有直接商业交往；或持有拟任职企业所投资企业股权；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情形；

严重违纪给予处分未达到规定年限、正接受调查处理或违法受到刑事处罚的；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曾担任破产清算企业负责人或财务负责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或曾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企业负责人或财务负责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的，或处于个人失信被执行期间的；

申报材料造假的；

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不适宜担任外部董事的其他情形。


